
江 西 师 范 大 学
创 新 创 业 教 育 研 究 与 指 导 中 心
创 新 创 业 学 院

关于开展 2026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申报和结

题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26年国家级大学生

创新训练计划立项和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和《江西省教育厅关于

开展2026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和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精神，

引导大学生面向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强化

重点领域创新创业成果的培育与产出，根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教高函〔2019〕13号）要求，决定启动

2026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大创计划”）立项申报和

结题验收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立项事宜

（一）推荐原则

按照“兴趣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程”的原则，鼓励学生开展创新

创业训练与实践，实施团队合作、产学研合作项目。在此基础上，按照“公

平、公开、择优”的原则，推荐优秀项目申报“大创计划”项目。

（二）项目类型

校创字〔2026〕4号



大创计划实行项目制管理，在类型上分为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

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类，在级别上分为国家级项目、省级项目和校级

项目三类。

1.创新训练项目是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选定创新性训

练项目研究内容，并自主完成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项目实施、

数据处理与分析、研究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

2.创业训练项目是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团队中每个学生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或多个具体的角色，通过编制商业计划书、

开展可行性研究、模拟企业运行、参加企业实践、撰写创业报告等方

式进行。

3.创业实践项目是学生团队在学校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采用

创新训练项目或创新性实验等成果，提出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型产品

或服务，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三）申报要求

1.选题要求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理论意义

或现实意义，具有创新性或创业教育效果。鼓励项目选题与我省重点

发展行业产业相结合、与大学生创新创业相结合。重点支持有技术化

、商业化和产业化前景的创新创业项目。

2.项目成员原则上为我校全日制在读大学生，鼓励学生跨学科、

跨年级组队申报。项目团队人数应控制在5人以内，项目主持人一般

为1人，最多不超过2人，项目组成员必须有明确分工、结构合理。

3.每名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只能主持一项大创训练计划项目，同

一学年原则上只能主持1个项目，在上一年度已担任项目负责人的项

目未结题或撤销的不得再次申报。



4.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为非毕业班学生，毕业班学生可作为成员参

与项目，要求项目负责人在毕业前完成项目结题。创业实践项目负责

人年级不限。

5.每个项目至少邀请1名指导教师，最多不超过2名。创业训练项

目和实践项目可邀请1名企业指导老师与校内老师共同指导。每名指

导教师（排名第一）同年同级别指导项目数不超过3项，项目第一指

导教师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负责全程指导学生进行创新创

业训练与实践，组织学生讨论交流及审阅研究成果。以第一指导教师

身份在上一年度指导国家级和省级项目中有无故撤项的，当年不得指

导立项项目。

6.各学院推荐项目原则上不少于10项。学院在上一年度有项目无

故撤项的，在当年立项名额中减少相应名额。其中获批2026年中国国

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校内选拔赛立项项目均须参与申报，各学院项目立

项、结题等情况纳入学院本科教学常态监控指标体系进行考核，并作

为下一年度各学院项目指标分配的重要依据。

7.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为 1 年，一般不超过2年。申请延期结题需提交

《延期结题申请书》以及指导教师和学院签署意见。申请延期结题项目不

额外增加教师指导工作量。

（四）申报程序

1.项目申报人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自主选择确定研究项目类

别，认真填写《2026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表》（详见附件

1），提交至项目牵头学院。注：附件1申报书请按类别填写。

2.各学院统一整理汇总，并填写《2026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

目立项申报汇总表》（详见附件2）。



3.附件1和附件2的纸质版交至双创中心（音乐艺术广场东翼三楼

创新创业学院综合办公室3D009），电子版发送至邮箱2813178046@

qq.com。截止时间：2026年4月20日。

4.请申报人员加入 2026年大创计划申报工作交流 QQ群（群号为

1084155451），用于网上申报与结题工作的咨询与交流。

（五）有关政策

1.对获教育部立项的省级重点以上项目，学校将按有关要求与

2026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校赛立项项目合并管理并予以经费资

助，视项目进展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追加或取消；

2.鼓励各学院、各类科研和教学实验室、研究中心、实验教学中

心、创新实验基地及资料室等对项目开放；

3.鼓励指导教师以科研经费或其他经费给予项目组一定经费支持，

并积极争取企业界、科技界或社会各界赞助，积极推动成果落地与

转化；

4.其他政策详情见《江西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校发【2025】32号）（附件5）。

二、项目结题事宜

（一）结题对象

本次结题对象为2025年度省级及以上正式立项项目和2024年度

延期结题项目，共计156项。

（二）结题流程

三类项目均需填写《结题验收申请表》（附件3）→ 指导老师

签署意见→ 学院分管领导签字盖章→ 将申请表 + 符合对应级别结

题要求的佐证材料，于4月27日前交至双创中心3D009办公室→ 双创

中心组织专家评审→ 评审通过后在24、25大创立项qq群通知到双创

中心3D009办公室领回盖章版材料→ 5月15日前登录江西省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平台（http://jxdc.jxedu.gov.cn/）→ 提交项目

结题申请→ 上传盖章版结题报告扫描件。

（三）结题要求

1.国家级项目结题验收要求

项目在国内外期刊公开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学生成员须为第一

作者，公开发表论文须署名江西师范大学为第一单位）；申请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等（以获得受理号或授权号为准，

申请专利须将江西师范大学作为第一申请单位）；获得相关领域学科

竞赛省级及以上奖项等相关成果均须将江西师范大学作为第一申请单

位；项目注册落地，取得营业执照；取得运营成效，如签订投资（意

向）书、对外合作（意向）协议，有资产利润表或现金流量表等，其

中创业实践类项目须为正式协议、合同及银行对账单；原则上各类成

果取得时间应晚于立项时间，项目符合以上一项要求即可。

2.省级项目结题验收要求

发表相关论文、发布相关报道、相关调研报告或其他相关成果；

获得相关领域学科竞赛省级及以上奖项等，相关成果均须将江西师范

大学作为第一申请单位；取得运营成效，如已落地（众创空间等）孵

化、签订投资（意向）书、对外合作（意向）协议， 有资产利润表或

现金流量表等；原则上各类成果取得时间应晚于立项时间，项目符合

以上一项要求即可。

3.校级项目结题验收要求

撰写总结报告；开展相关活动发布相关报道；获得相关领域学科

竞赛校级及以上奖项等；项目符合以上一项要求即可。

4.延期结题要求

如项目需延期结题，需提交变更（延期）申请，经指导老师、项

目负责人同意签字、学院盖章，报双创中心审批后在系统内提交。

http://jxdc.jxedu.gov.cn/


联系人：曹老师 18070285809



附件：

1.2026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申报表

2.2026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立项申报汇总表

3.2026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申请表

4.2025年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省级及以上立项项目名单

5.《江西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双创中心

2026年 4月 8日


	江西师范大学
	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
	创新创业学院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26年国家级大学生
	一、 申报立项事宜
	（一）推荐原则
	（二）项目类型
	（三） 申报要求
	（四） 申报程序
	二、项目结题事宜
	（一）结题对象
	（二）结题流程
	（三）结题要求

